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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和价格
1、发行数量：18,253,662股
2、发行价格：38.09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695,281,985.58元
4、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669,829,582.85元
● 预计上市时间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对应的18,253,662股已于2026年3月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
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 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起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流通交易（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
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 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18,253,662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

本479,230,395股（发行完成后）的3.81%。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的控股股东
仍为姚毅，实际控制人仍为姚毅、杨艺。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4年12月5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

股票的相关议案。
2025年2月10日，发行人召开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
2025年11月19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5年12月5日，发行人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2024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25年12月19日，本次发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符合

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2026年1月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同意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28号），同意发行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三）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2、发行价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采取竞价发行方式，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26年2月4日），发行

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上述均价的计算公式为：定价
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二十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不低于35.40元/股。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德恒律师”或“见证律师”）对投资者认购邀请及申购报价全过程
进行见证。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中规定的发行价
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确定程序和原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38.09元/股，本次发行价格与
发行底价的比率为107.60%，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80%。

3、发行数量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凌云光拟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不超
过 46,000,000股（含本数）A股股票，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10%，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9,
528.20万元。

根据《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与承销方案》（以下简称“《发行方
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19,640,734股（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确定方式为：拟
发行股票数量上限=本次募集资金需求总量/发行底价，对于不足 1股的余股按照向下取整的原则处
理）。在上述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将按照股东会授权，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
规定及实际认购情况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 46,000,000股（含本数）A股股票，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10%，同时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次募集资金总额除以本次发行底价”所计算的股数，即不超
过19,640,734股（本次拟募集资金金额除以本次发行底价）。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实际发行数量为18,253,662股，未超过公
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未超过本次发行方案中规定
的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不超过19,640,734股），且发行股数超过本次发行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
数量上限的70%，符合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4、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95,281,985.58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25,452,402.73元

（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69,829,582.85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未超过公司董事
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批复的募集资金总额，未超过本次发行方案中规定的本次募集
资金上限69,528.20万元。

5、保荐人和主承销商
发行人依法聘请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担任本次项目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本次项目的联席主承销商。
（四）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26年2月13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获配投资者申购资金的实收情况进行验

证，并出具了《验资报告》。截至2026年2月12日止，中金公司收到获配投资者缴存的申购资金共计
人民币陆亿玖仟伍佰贰拾捌万壹仟玖佰捌拾伍元伍角捌分（?695,281,985.58）。上述款项均缴存于中

金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贸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11001085100059507008的申购专

户内。

2026年2月12日，中金公司向凌云光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划转了认股款。2026年2月13日，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中金公司划转的认股款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截至
2026年2月12日，凌云光共计募集货币资金人民币695,281,985.58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不含税费用
人民币25,452,402.73元，凌云光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69,829,582.85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
币18,253,662.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币651,575,920.85元。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发行人将依据《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专款

专用。
2、股份登记情况
公司于2026年3月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发行新增股

份登记、托管及股份限售手续。
（五）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或者以资产支付，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
（六）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认为：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

管要求。本次发行价格、认购对象、限售期安排、募集资金规模以及竞价、定价和配售过程均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会
的要求，符合已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的规定。

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做出保底
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也不存在直接或者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
他补偿等方式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本次发行在发行过程、认购对象选择及发行结果等各个方面，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
定，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
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查验，发行人律师认为：
1、发行人本次发行已按内部决策程序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获得上交所核准以及中

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已履行全部的批准、核准及同意注册程序，符合《注册办法》《管理办法》及《实施细
则》的规定。

2、本次发行认购邀请文件的发送范围、《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的内容符合《注册办法》《管
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规定，合法有效。申购时间认购的对象具备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认购邀请书》所规定的申购资格，其提交的申购文件符合《认购邀请书》的相关规定，其
申购报价单的申购报价均为有效报价。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发行价格及获配数量的确定符合《认购
邀请书》确定的原则和程序，符合《注册办法》《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规定。发行人与获配对象签
署的《认购协议》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注
册办法》《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3、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认购对象符合《注册办法》《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规定，具备参与本
次发行认购的主体资格。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

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38.09元/股。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最终确
定12名投资者获得配售，成为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对象名称及配售结
果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认购对象全称
湖北省铁路发展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前海中船（深圳）智慧海洋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湖北省霄云一号基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江西中文传媒蓝海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苏州市尧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博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博成定增精选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钱光海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丁志刚

获配股份数（股）
5,250,721
3,806,773
3,386,715
1,023,890
892,622
787,608
656,340
656,340
603,833
551,325
525,072
112,423

18,253,662

获配金额（元）
199,999,962.89
144,999,983.57
128,999,974.35
38,999,970.10
33,999,971.98
29,999,988.72
24,999,990.60
24,999,990.60
22,999,998.97
20,999,969.25
19,999,992.48
4,282,192.07

695,281,985.58

限售期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
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认为，在本次发行定价及配售过程中，发行价格的确定、发行对象的选择、

股份数量的分配均遵循了《认购邀请书》确定的程序和规则。在定价和配售的过程中坚持了公司和全
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不存在采用任何不合理的规则人为操纵发行结果，压低发行价格或调控发
行股数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湖北省铁路发展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经营范围

限售期

湖北省铁路发展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91420105MA4F5GUQ29

有限责任公司
李波伟

人民币3,000,000.00万元
武汉市汉阳区世茂锦绣长江C1地块第3座武汉基金产业基地6楼601、602室

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217号天风大厦2号楼13层
一般项目：铁路、公路、港航、航空等交通基础项目、客货运输业、现代物流业等相关产业及其
他政策性建设项目的投资及管理；铁路线综合开发经营性项目投资及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
股权投资；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

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湖北省铁路发展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5,250,721股。
2、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经营范围

限售期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1310000577433812A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吴林惠
人民币20,000.00万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68号45楼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3,806,773股。
3、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经营范围

限售期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1310000717866186P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郑成武
人民币10,000.00万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99号18层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99号震旦国际大楼18楼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3,386,715股。
4、前海中船（深圳）智慧海洋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经营范围

前海中船（深圳）智慧海洋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1440300MA5GD1C19N
有限合伙企业

深圳市前海船海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江锋）

人民币10,000.00万元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128号基金小镇对冲基金中心407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128号基金小镇对冲基金中心407

一般经营项目是：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
他限制项目）；股权投资、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
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

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限售期 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前海中船（深圳）智慧海洋私募股权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认购数量为1,023,890股。
5、湖北省霄云一号基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执行事务合伙人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经营范围

限售期

湖北省霄云一号基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1420106MAK5CJ5FXW

有限合伙企业
高翼联汇投资基金管理（武汉）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姚小林）

人民币5,800.00万元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道中北路100号长江创投大厦8楼801室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道中北路100号长江创投大厦8楼801室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
制的项目）

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湖北省霄云一号基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次认购数量为892,622股。
6、江西中文传媒蓝海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经营范围

限售期

江西中文传媒蓝海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91360000705529887P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毛剑波

人民币90,000.00万元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丽景路95号出版中心26层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丽景路95号出版中心26层

出版产业及相关产业的投资与管理、投资咨询与策划；信息的收集与加工；经济信息服务、培
训、代理；物业出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江西中文传媒蓝海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787,608股。
7、苏州市尧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经营范围
限售期

苏州市尧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91320506MA1WY2JP43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黄强

人民币125,000.00万元
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南官渡路522号1幢22楼
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南官渡路522号1幢22楼

企业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苏州市尧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656,340股。
8、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经营范围

限售期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1440000727878666D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吴欣荣
人民币13,244.20万元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荣粤道188号6层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21号粤海金融大厦52楼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656,340股。
9、西安博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经营范围

限售期

西安博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1610136MA6U7RQL4C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吴竹林

人民币5,000.00万元
西安市曲江新区政通大道2号曲江文化创意大厦2301室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曲江池南路282号万众国际B座1702室
基金管理；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不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以及证
券、期货、保险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西安博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603,833股。
10、钱光海

姓名
身份证号

住所
限售期

钱光海
310107************
上海市普陀区*******

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钱光海本次认购数量为551,325股。
11、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经营范围

限售期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1310109MA1G5BGTXB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李毅

人民币15,000.00万元
上海市虹口区保定路450号9幢320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759号29层02单元
许可项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私募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易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525,072股。
12、丁志刚

姓名
身份证号

住所
限售期

丁志刚
320211************
江苏省无锡市*******

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

丁志刚本次认购数量为112,423股。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联席主承销商和本次发行见证律师对拟配售的相关发行对象及其最终出资方进行了核查。核查

后认为，本次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
做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也不存在直接或者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
助或者其他补偿等方式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出具日，公

司与发行对象不存在未来交易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2026年1月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股东全称

姚毅

杨艺

王文涛

富联裕展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深圳市达晨创通股

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卢源远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林戴钦

赵严

印永强

股东性质

自然人

自然人

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自然人

自然人

自然人

股份性质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

持股数量（股）

200,237,818
23,539,767
13,683,703
10,161,081
9,361,724
7,885,368
7,082,250
6,462,941
5,314,858
5,291,351

289,020,861

持股比例（%）

43.44
5.11
2.97
2.20
2.03
1.71
1.54
1.40
1.15
1.15
62.70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数 量

（股）

-
-
-
-
-
-
-
-
-
-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2026年3月6日（新增股份登记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股东全称

姚毅

杨艺

王文涛

富联裕展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深圳市达晨创
通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卢源远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

林戴钦

赵严

印永强

股东性质

自然人

自然人

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自然人

自然人

自然人

股份性质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

持股数量（股）

200,237,818
23,539,767
13,683,703
10,161,081

9,361,724

7,885,368
7,302,757
6,408,612
5,314,858
5,291,351

289,187,039

持股比例（%）

41.78
4.91
2.86
2.12

1.95

1.65
1.52
1.34
1.11
1.10
60.34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
-
-
-

-

-
-
-
-
-
-

（三）本次发行前后相关股东的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姚毅先生持有公司 200,237,818股，持股数量未发生变

化，持股比例由43.44%被动稀释至41.78%，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触及1%的整数倍。公司实控人杨艺
女士持有公司23,539,767股，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持股比例由5.11%被动稀释至4.91%，拥有权益的
股份比例跨越5%，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姚毅
杨艺

变动前持股数量
（股）

200,237,818
23,539,767

变动前持股比例
（%）
43.44
5.11

变动后持股数量
（股）

200,237,818
23,539,767

变动后持股比例
（%）
41.78
4.91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18,253,662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具体股份变

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非限售流通股
限售流通股

总股本

发行前

股份数量（股）

460,976,733
0

460,976,733

股份占比
（%）
100
0

100

本次发行数量
（股）

-
18,253,662
18,253,662

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460,976,733
18,253,662
479,230,395

股份占比
（%）
96.19
3.81

100.00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化。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姚毅，实际控制

人仍为姚毅、杨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18,253,662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发行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姚毅、杨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
股权分布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本次发行使得

公司整体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得到提升，资本结构得到优化，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主要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整体经营发展战

略，符合公司长期发展需求及股东利益。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

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新增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或者严重影响公司生产

经营独立性的情形。若未来公司因正常的经营需要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发生交易，公司将按照现
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必要的批
准和披露程序。

（六）对公司董事、高管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为本次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法定代表人：陈亮
保荐代表人：陈益达、于海
项目协办人：吴非平
项目组成员：张军锋、刘涛、贺霁昊
联系电话：010-6505 1166
传真：010-6505 1166
（二）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2层F1201-F1210、F1211B-F1215A、

F1231-F1232单元、15层F1519-F1521、F1523-F1527单元
法定代表人：陈安
经办人员：张阳、宫乾、王思韵、刘大路、马腾起、徐依冬、孟洁
联系电话：010-5832 8888
传真：010-5832 8954
（三）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19号富凯大厦B座12层
负责人：王丽
经办律师：朱晓娜、黄丽萍、张鼎城
电话：010-5268 2888
传真：010-5268 2999
（四）审计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杭州市钱江路1366号
负责人：翁伟
签字会计师：周立新、陈灵灵、李勤、何丹
电话：0571-8821 6888
传真：0571-8821 6999
（五）验资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杭州市钱江路1366号
负责人：翁伟
签字会计师：陈灵灵、何丹
电话：0571-8821 6888
传真：0571-8821 6999
特此公告。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0日

证券代码：002670 证券简称：国盛证券 公告编号：2026-010
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
触及1%整数倍暨减持计划期限届满

实施情况的公告
股东江西江投资本有限公司、江西省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5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

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60），持有本公司股份 116,080,70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00%）的股东江西江投资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投资本”）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
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12月8日至2026年3月7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5,
823,93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82%）。持有本公司股份116,080,70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6.00%）
的股东江西省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建材”）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即 2025年 12月 8日至 2026年 3月 7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9,350,
846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00%）。

江西建材于2026年1月7日至2026年1月8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8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9日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
持股份比例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

近日，公司收到江投资本、江西建材分别出具的《告知函》。截至2026年3月7日，江投资本、江西
建材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期间均实施了相应减持；相应权益变动后，江投资本、江西建材
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变动触及1%整数倍。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江西江投资本有限
公司

江西省建材集团有
限公司

减持方式

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

减持期间

2026年 2月 10日至 2026
年3月6日

2026 年 1 月 7 日至 2026
年3月5日

减持均价（元/股）

14.76

16.43

减持股数（股）

2,875,500

19,326,555

减持比例
（%）

0.15

1.00
（1）江投资本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为协议转让取得，减持价格区间为：14.57元/股至15.38元/股。
（2）江西建材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为协议转让取得，减持价格区间为：15.31元/股至17.71元/股。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江西江投
资本有限

公司

江西省建
材集团有
限公司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16,080,704
116,080,704

0
116,080,704
116,080,704

0

占总股本比例（%）
6.00
6.00
0

6.00
6.00
0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13,205,204
113,205,204

0
96,754,149
96,754,149

0

占总股本比例（%）
5.85
5.85
0

5.00
5.00
0

江投资本、江西建材、江西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2,148,8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1%，
以下简称“江西能源”）为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前合计持有公司 234,310,2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11%。

本次减持后，江投资本、江西建材、江西能源合计持有公司 212,108,2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96%。

二、股东持股比例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江西江投资本有限公司
江西省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万科万创城5号楼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京东大道399号

2026年3月6日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江投资本
江西建材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江西江投资本有限公司
江西省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

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R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国盛证券
上升□ 下降R

江投资本因自身经营发展需要，于2026年2月10日至2026年3月6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2,875,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5%。

江西建材因自身经营发展需要，于2026年1月9日至2026年3月5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16,526,5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5%。

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股份种类
（A股、B股等）

A股
A股
A股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R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R
其他 □（请注明）

是R 否□
公司于2025年11月15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持有本公司
股份 116,080,70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00%）的股东江投资本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12月8日至2026年3月7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合计不超过15,823,93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82%）；持有本公司股份116,080,704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6.00%）的股东江西建材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即
2025年 12月 8日至 2026年 3月 7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9,350,846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00%）。
江投资本、江西建材本次减持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计划一致，截至2026年3月7日，本次
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减持计划一致，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

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16,080,704
113,280,704
2,148,874

231,510,282
231,510,282

0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R

减持股数（股）

2,875,500
16,526,555
19,402,055

占总股本比例（%）
6.00
5.85
0.11
11.96
11.96
0

002670
有R 无□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13,205,204
96,754,149
2,148,874

212,108,227
212,108,227

0

减持比例（%）

0.15
0.85
1.00

占总股本比例（%）
5.85
5.00
0.11
10.96
10.96
0

注：本公告中若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江投资本、江西建材本次减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
——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要求。

2.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
满，江投资本、江西建材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减持计划一致，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
划减持股份数量，不存在违规行为。

3.江投资本、江西建材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1.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001387 证券简称：雪祺电气 公告编号：2026-005
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触及1%及5%整数倍暨

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安徽志道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安徽志道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道投资”）实施前

期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后，志道投资持有公司股份27,454,5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4.99999%，

权益变动触及1%及5%的整数倍。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

续经营。
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22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

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志道投资计划在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
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6年2月12日-2026年5月11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不超过5,490,912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其中，通过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通过大
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

近日，公司收到志道投资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获悉其于2026年3月3日-2026年3月
6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累计减持公司1,165,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3672%。本次权益变动后，志
道投资持有的股份数量由28,619,950股减少至27,454,5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15.63672%减少
至14.99999%，权益变动触及1%及5%整数倍。具体情况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息及权益变动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

合 计

雪祺电气
上升□ 下降R

安徽志道投资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临泉路7363号正奇金融广场A座15层

2026年3月3日-2026年3月6日

减持期间
2026/3/3-2026/3/6

/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R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

001387
有□ 无R

减持股数（股）
1,165,400
1,165,400

减持比例（%）
0.63672
0.63672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

的股份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R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
（股）

28,619,950
28,619,950

0.00
是R 否□

1、志道投资股份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22日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
2、志道投资本次减持情况与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反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占总股本比例（%）

15.63672
15.63672

0.0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27,454,550
27,454,550

0.00

占总股本比例（%）

14.99999
14.99999

0.00

注：本公告中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公司股东志道投资的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与此前已经

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反减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不触及要约收购。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4、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照有关规定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5、本次权益变动后，志道投资仍处于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股东志道投资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特此公告。

合肥雪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0日

证券代码：603815 证券简称：交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8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诉讼、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22起案件均在审理中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及子公司为被告
● 涉案的金额：1.40亿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将以审计机

构对财务报表的审计确认情况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新发生金额较大的诉讼（仲裁）案件22起，涉案金额合

计1.40亿元，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近期金额较大的诉讼（仲裁）案件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原告（申请人）

合肥市日月新型
材料有限公司

合肥东凯新型建
材有限公司

合肥市蜀山区小
庙镇枣林村民委

员会

安徽和君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安徽点石物流有
限公司

陶红星

合肥兴泰科技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

北京中物振华贸
易有限公司

安徽新干线路桥
工程有限公司

创都集团有限公
司

安徽乐象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被告（被申请人）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祥融园林有限公司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人安徽腾翔达建材科技有

限公司

王桂四、安徽丰木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安徽交建兴源路面有限公

司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通达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五河祥源星河建设有限公司、安
徽交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五河祥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涉诉日期

2026-1-26
2026-1-26
2026-1-26
2026-1-26
2026-1-29
2026-2-6
2026-2-24
2026-3-6

2026-1-27

2026-1-29

2026-2-6

2026-2-25

2026-2-26

2026-2-28

2026-3-5

2026-3-6

2026-2-2

案由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土 地 承 包 经
营权纠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合同纠纷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合同纠纷

融 资 租 赁 合
同纠纷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合同纠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合同纠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合同纠纷

涉案金额
（万元）

672.05
147.27
71.46
892.81
109.08
1,198.80
167.74
1,693.96

628.45

297.47

200.01

116.99

988.10

2,835.26

515.00

2,051.88

358.72

受理法院/仲裁委

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
院

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
院

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
院

阜南县人民法院

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
院

怀远县人民法院

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
院

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
院

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
院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
院

五河县人民法院

进展情况

一 审 尚 未 开
庭

一 审 尚 未 开
庭

一 审 尚 未 开
庭

诉前调解

一 审 尚 未 开
庭

一 审 尚 未 开
庭

一 审 尚 未 开
庭

一 审 尚 未 开
庭

一 审 尚 未 开
庭

一 审 尚 未 开
庭

一审中

18

19
20
21

22

吴青春、昆明栋阳
装饰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

合肥新庆申新型
建材有限公司

江苏智彪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江苏
瑞淼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安徽交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祥源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黄山市祥源云谷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

安徽交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

安徽交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安徽祥源公园城开发有限公
司、阜南县祥源生态文化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

2026-2-9

2026-2-26

2026-2-26

建 设 工 程 合
同纠纷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建 设 工 程 合
同纠纷

284.46

149.17
497.11
21.45

150.71

黄山市黄山区人民法
院

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
院

阜南县人民法院

一 审 尚 未 开
庭

诉前调解

一 审 尚 未 开
庭

二、前期已披露案件的进展情况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原告（申请人）

安 徽 省 交 通 建
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安 徽 省 交 通 建
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安 徽 省 交 通 建
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安 徽 省 交 通 建
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安 徽 华 韬 建 设
工程有限公司

俞宪明、孙武红

安 徽 新 建 控 股
集团有限公司

合 肥 东 凯 新 型
建材有限公司

合 肥 东 凯 新 型
建材有限公司

安 徽 交 建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责 任

公司
安 徽 交 建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责 任

公司
安 徽 交 建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责 任

公司
安 徽 交 建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责 任

公司

被告（被申请人）

广西德合泰和投资有限公司、融安县分
公司、北京创时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第

三人融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蚌埠市临港基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阜阳市重点工程管理处

灵璧县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灵璧灵
马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
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经济技术开
发区分公司、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

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新祥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安徽祥源公园城开发有限公司

阜南县城北祥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五河祥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案由

建设施工合同纠纷

建设施工合同纠纷

建设施工合同纠纷

建设施工合同纠纷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

合同纠纷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

买卖合同纠纷

买卖合同纠纷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

涉案金额（万
元）

10,114.66

4,456.95

8,835.25

13,404.35

2,287.70

6,394.12
1,023.97
1,674.79
1,356.35

11,241.29

8,578.70

19,025.96

6,421.05

受理法院/仲裁委

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法
院

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
院

宿州仲裁委员会

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人民法院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
院

全椒县人民法院

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
院

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
院

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人民法院

阜阳市颍泉区人民法
院

阜南县人民法院

五河县人民法院

进 展 情
况

重 审 一
审中

二审中

重 审 一
审中

中 止 执
行中

调 解 结
案

一 审 尚
未开庭
一 审 尚
未开庭
一 审 尚
未开庭
一 审 尚
未开庭

一审中

一 审 尚
未开庭

一 审 尚
未开庭

一 审 尚
未开庭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相关诉讼事项尚未结案或未执行完毕，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进行会计处理，并对相关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省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1700 证券简称：风范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4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实际回购股数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实际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4/29
2025年5月20日~2026年5月19日

2,000万元~2,000万元
6.79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48.94万股
0.31%

2,000.098924万元
5.58元/股~5.94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第二期）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0.2亿元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发行的社会公众股份，回购的价格不超
过人民币6.79元/股（含）。回购股份（第二期）的实施期限为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后12个月。

2025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第二期）方案》。

二、回购实施情况
有关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及2025年12月31日披露的《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第二期）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第二期）方案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68）、2026年1月1日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07）、2026年2月3日披露的《关于以
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18）、2026年3月4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
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2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3,489,
4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31%，与上次披露数相比增加1,759,500.00股。最高成交价为5.94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5.58元/股，成交金额为2,000.098924万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回购股份总金额已

满足回购方案中回购资金总额2,000万元。上述情况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及法律法规的要
求，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除已披露的信息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首次披露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之日至本公告披露前一日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与回购方案中披露的增减持计划一
致。

四、股份注销安排
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就本次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事项履行了债权人通知程

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
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公示期已满45天，期间公司未收到债
权人对本次注销回购股份事项提出异议，也未收到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
要求。

经公司申请，公司将于2026年3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注销本次
回购计划所回购的股份3,489,400股，并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

五、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及注销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第二期）
股份总数

本次回购前
股份数量
（股）

1,142,246,700
0

1,142,246,700

比例（%）

100
0

100

本次回购股份总数
本次拟注销股

份（股）

3,489,400
3,489,400
3,489,400

本次不注销股
份（股）

0
0
0

本次拟注销后
股份数量
（股）

1,138,757,300
0

1,138,757,300

比例（%）

100
0

100
六、回购注销后公司相关股东持股变化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1,142,246,700股减少至 1,138,757,300股，公司控股

股东唐山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42,559,785股，持股数量保持不变，持股比例将由29.99%被动
增加至30.08%。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股份变动属于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
情形。

七、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3,489,400股，根据回购股份方案，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

司注册资本。公司将于2026年3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注销本次回
购计划所回购的股份3,489,400股，并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0日

证券代码：603092 证券简称：德力佳 公告编号：2026-007
德力佳传动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德力佳传动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出具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更换德力佳传动科技（江苏）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德力佳传动科技（江苏）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800号）文件核准，已于2025年11月7日
完成发行上市工作。华泰联合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原指定宋心福先生、陈嘉先
生担任该项目的保荐代表人负责其保荐工作，持续督导期至2027年12月31日止。现因陈嘉先生工

作变动，不能继续担任持续督导期的保荐工作。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决定更换该保荐
代表人，由华泰联合保荐代表人谢明明先生（简历见附件）接替陈嘉先生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变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宋心福先生和谢明明先生。
公司董事会对陈嘉先生在公司保荐上市、持续督导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德力佳传动科技（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10日
附件：
谢明明个人简历
谢明明先生，保荐代表人，现任华泰联合证券投资银行业务副总监。曾负责或参与泽宇智能创

业板 IPO项目、德力佳主板 IPO项目、江苏新能主板 IPO项目、天合光能科创板 IPO项目、北元集团主
板 IPO项目、江苏广电主板 IPO项目、广西广电主板 IPO项目、三六零借壳重组项目及远东控股可交
换公司债券（EB）等项目。


